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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房 屋 管 理 局 文 件  
 

沪房规范〔2020〕14 号 

 

 

上海市房屋管理局 

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住宅小区公共收益 

使用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，各街镇，各业主委员会，各自行管

理执行机构，各物业服务企业： 

根据国家和本市物业管理相关规定，为规范本市住宅小区

利用共有部分获取公共收益的归集、使用和管理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公共收益的来源 

公共收益是指利用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的共有

部位、共有设施设备获取的收入扣除法定税收、能耗、人工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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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成本后获得的收益，其来源一般包括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利用业主共有道路或场地停放车辆所得的收益； 

（二）利用业主共有场地开展商业活动及投放设施等所得

的收益； 

（三）利用业主共有场地、灯箱、单元门、外墙等设置户

外广告以及利用电梯轿厢、单元门厅、走廊通道等设置室内广

告所得的收益； 

（四）利用全体业主共有的文体设施所得的收益； 

（五）利用业主共有的房屋所得的收益； 

（六）相关单位支付的归全体业主或部分业主的违约金、

赔偿金、旧设备残值等； 

（七）公共收益利息等其他收入。 

二、公共收益的归属及分配 

公共收益按照共有部分的权属情况，可分为全体业主公共

收益和门牌幢业主公共收益。  

全体业主公共收益指利用全体业主共有部分获取的收益，

门牌幢业主公共收益指利用部分业主共有部分获取的收益。 

公共收益的分配，有约定的，按照约定；没有约定或者约

定不明确的，按照业主专有部分面积所占比例确定。 

三、公共收益的用途 

全体公共收益应当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，也可以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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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，主要用于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工作

经费、物业管理活动的代理记账及审计等费用、物业维护费用

等物业管理方面的其他合法支出。属于专项维修资金使用范围

的项目不得在公共收益中列支。 

公共收益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的，补充比例应当高于百

分之五十，具体比例应在公共收益管理专项规约中予以约定并

按季度入账补充专项维修资金。 

公共收益用于新增共用设施设备等工程类项目的，参照专

项维修资金相关管理办法实行工程审价和使用程序审核，工程

金额 5 万元（含 5 万）以上应当进行审价。 

四、公共收益的获取及表决 

（一）业主大会成立前 

业主大会成立前，公共收益主要来源于利用业主共有道路

或场地停放车辆获取的收益，其管理成本应当在《前期物业服

务合同》中予以约定。 

20%以上业主可以提出除停车收益外利用其他业主共有部

分获取公共收益的书面提议，提议内容包括收益获取来源、获

取收益周期、收入金额、管理成本、分配方式等，住宅小区所

在地居（村）委会收到书面提议后，应当组织征询全体或部分

业主意见，表决通过后，由物业服务企业与相关单位签订获取

收益的相关协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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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业主大会成立后 

组建业主大会时，筹备组应当草拟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

专项规约。公共收益管理专项规约应当明确获取收益范围、归

属分配、管理方式、收益用途、账目公布制度、审计审价制度

等内容。业主大会成立后，公共收益管理专项规约的修订应当

依法经业主大会表决同意。获取收益的相关协议应当由业主大

会与相关单位签订。 

利用全体共有部分获取收益的，应当按照公共收益管理专

项规约的约定经过业主大会同意或者经业主大会授权业主委

员会同意。利用部分共有部分获取收益的，应当经共同拥有该

物业的业主表决同意；但利用部分共有部分的外墙、屋顶从事

广告、商业推广等活动的，经共同拥有该物业的业主表决同意

后，还应当经业主大会或者经业主大会授权的业主委员会同

意。 

获取收益的相关协议应当在小区管理处、公告栏等醒目位

置予以公示，协议内容应包含项目利用的物业共用部分具体位

置、收益获取来源、收入金额、管理成本、分配方式等内容。 

五、公共收益的账目管理 

公共收益应当单独列账，并按规定公布账目。 

业主委员会、物业服务企业、自行管理执行机构或者代理

记账机构应当于每季度末对公共收益予以结算，并应当在每季



 — 5 — 

度第一个月 15 日前将上一季度收支公示表（样张详见附件）

分别张贴于小区管理处、公告栏、每个门牌幢出入口等醒目位

置予以公布，收支公示表及明细账目留存在小区管理处备查，

接受业主、街镇和房屋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。 

前期物业管理期间公共收益实施代理记账制度。物业服务

企业应当在公布账目前将盖章的明细账目复印件和相关凭证

复印件提交代理记账机构；业主大会成立后，物业服务企业或

者自行管理机构应当在公布账目前将加盖企业公章的明细账

目复印件和相关凭证复印件提交业主委员会。 

业主有异议的，业主委员会或物业服务企业应当自受理异

议申请的 5 天内接待业主查询。 

物业服务合同终止之日十日内，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向业主

委员会或代理记账机构移交规定的资料，包括凭证、报表、对

账单复印件等，并将未入账的公共收益交存至业主大会公共收

益子账户或区房管局指定的公共收益账户。 

六、公共收益的入账管理 

业主大会成立前，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每季度第一个月的

月底前将上一季度公共收益交存至区房管局指定的公共收益

账户。业主大会账户开设后，区房管局将代管的公共收益本息

一次性划转至业主大会账户。 

业主大会成立后，物业服务企业或者自行管理机构应当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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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季度第一个月的月底前，将上一季度公共收益交存至业主大

会公共收益子账户，并转入专项维修资金子账户、业委会工作

经费子账户等账户。 

七、公共收益的审计 

业主大会成立后，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应当将公共收益

的收支情况、业主委员会工作经费纳入年度财务审计。 

业主委员会任期届满前，应当在换届改选小组的指导下将

公共收益的使用情况、业主委员会工作经费纳入换届财务审

计。 

物业服务企业应当配合财务审计提供公共收益相关账目

资料。 

审计结果应当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小区管理处等显著位置

公告 30 日，并接受业主申请查询。 

鼓励有条件的业主大会引入代理记账机构实施公共收益

的记账工作。 

八、公共收益使用管理的违法违规行为处理 

利用物业共有部分获取收益应当符合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

不得擅自改变房屋及设施设备的用途，不得妨碍业主和使用人

正常使用物业，不得影响物业使用安全。 

业主委员会委员、物业服务企业、自行管理执行机构或者

代理记账机构有挪用、侵占公共收益或者其他违法违规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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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根据《物业管理条例》、《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等

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。 

业主发现业主委员会、物业服务企业、自行管理执行机构

或者代理记账机构有违反本小区相关管理规约、业主大会相关

约定的行为，业主可以向街镇、房屋行政管理部门投诉，也可

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，维护业主合法权益。 

九、其他 

多业主的非住宅物业项目的公共收益管理参照本通知执

行。 

本通知自 2021年 4月 1日起施行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。 

 

附件：1.前期物业管理期间小区公共收益收支公示表（样 

张） 

2.前期物业管理期间小区门牌幢公共收益收支公 

示表（样张） 

3.已成立业主大会的小区公共收益收支公示表（样 

张） 

4.小区门牌幢业主公共收益收支公示表（样张） 

 

 

 

2020 年 12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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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 

前期物业管理期间小区公共收益收支公示表（样张） 

（2021 年 01 月 01 日-2021 年 03 月 31 日） 

*** 小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:元 

本期收入 

（不包括银行

产生的利息） 

1、停车费收入： 

2、广告费收入： 

3、公共区域设摊场地租金： 

4、公共配套房屋设施收入： 

5、通信设备用房租金和维护费等： 

6、赔偿或残值处理收入： 

7、其它收入： 

小计： 

管理成本 

1、税费： 

2、能耗等其他成本（按合同约定）： 

小计： 

本期收益 合计： 

拟入账金额 区房管局公共收益账户： 

本期区房管局

公共收益账户 

支出: 

① 

② 

 

本公司已将上述账目明细递交****代理记账机构。 

 

****物业服务企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代理记账机构（盖章） 

 

打印日期：2021 年**月**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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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 

前期物业管理期间小区门牌幢公共收益收支公示表（样张） 

（2021 年 01 月 01 日-2021 年 03 月 31 日） 

*** 小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:元 

本期收入 

（不包括银行

产生的利息） 

1、停车费收入： 

2、广告费收入： 

3、公共区域设摊场地租金： 

4、公共配套房屋设施收入： 

5、通信设备用房租金和维护费等： 

6、赔偿或残值处理收入： 

7、其它收入： 

小计： 

管理成本 

1、税费： 

2、能耗等其他成本（按合同约定）： 

小计： 

本期收益 合计： 

拟入账金额 区房管局公共收益账户： 

本期区房管局

公共收益账户 

支出: 

① 

② 

 

本公司已将上述账目明细递交****代理记账机构。 

 

****物业服务企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代理记账机构（盖章） 

 

打印日期：2021 年**月**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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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 

已成立业主大会的小区公共收益收支公示表（样张） 

（2021 年 01 月 01 日-2021 年 03 月 31 日） 

***小区业主大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:元 

本期收入 

（不包括银行

产生的利息） 

1、停车费收入： 

2、广告费收入： 

3、公共区域设摊场地租金： 

4、公共配套房屋设施收入： 

5、通信设备用房租金和维护费等： 

6、赔偿或残值处理收入： 

7、其它收入： 

小计： 

管理成本 

1、税费： 

2、能耗等其他成本（按合同约定）： 

小计： 

本期收益 合计： 

拟入账金额 

公共收益子账户： 

其中：1、公共收益子账户转维修资金子账户： 

2、公共收益子账户转业委会工作经费子账户： 

本期公共收益

子账户 

支出： 
①补贴物业服务费： 
②用于物业管理其他需要： 
③其他： 

本期业委会工

作经费子账户 

支出： 
① 
② 
③ 

本业委会已收到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上述账目明细。 

 

****物业服务企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业委会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打印日期：2021 年**月**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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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 
 

小区门牌幢业主公共收益收支公示表（样张） 

（2021 年 01 月 01 日-2021 年 03 月 31 日） 

门牌幢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:元 

本期收入 

（不包括银行

产生的利息） 

1、停车费收入： 

2、广告费收入： 

3、公共区域设摊场地租金： 

4、公共配套房屋设施收入： 

5、通信设备用房租金和维护费等： 

6、赔偿或残值处理收入： 

7、其它收入： 

小计： 

管理成本 
1、税费： 
2、能耗等其他成本（按合同约定）： 
小计： 

本期收益 合计： 

拟入账金额 
公共收益子账户： 
其中：公共收益子账户转维修资金子账户： 

本期公共收益

子账户 

支出： 

①补贴物业服务费： 
②用于物业管理其他需要： 

③其他： 

 

本业委会已收到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上述账目明细。 

 

****物业服务企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业委会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打印日期：2021 年**月**日 

 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2月23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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